
                     香港病人政策連線 

                                                          向立法會兒童權利小組委員會  

                                                  就「患病兒童的權利」提交的意見  

                                                                (2018 年 3 月 12 日) 

 

"貧病交迫"這個詞也可以被理解為貧困催生疾病。香港有不少兒童的健康，不斷地受著家庭貧窮原因的威脅。歐美研究

報告(i&ii)都指出貧困環境對兒童的健康有極其嚴重的長遠不利影響。情况包括：a/營養不良引起出生體重不足，繼而

導致小孩自幼體弱多病，住院率高  b/居所狹窄環境下空氣不流通及二手煙引起慢性疾病如哮喘  c/社區缺乏適合的運

動設施引起兒童過胖及高血壓  d/家居環境欠安全及家長忙於應付生活疏忽照顧  e/ 在貧窮線下生長兒童有較高機率遇

到負面童年經歷，包括家庭暴力，缺少父母关爱，這些不利的身體和心理健康，一直會伴隨貧困兒童進入他們的成人階

段。 

再者，立法會兒童權利小組委員會于 2017 年 1 月 17 日所討論關於"無醫療需要兒童滯留醫院"事宜並非香港獨有，已

發展國家如英國也受到這個問題的困擾。皇家兒科和兒童健康學院（ii）於 2017 年 5 月的研究報告也指出，接近半

數受訪的醫生，在過去六個月曾因顧慮到病童出院回家的家居條件，膳食安排等問題批准病童離院回家時遇到困難。 
 
本組織呼籲政府在解決香港覓地建屋問題及減貧努力當中，重視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條文第 24 條---醫療和保健

服務，所提到的關於基本衛生、居住環境、食物營養、產前產後母親支援，發展預防保健等，採取切實可行的措施儘

量最大可能確保兒童的生存與發展。 

 

有關改善非住院患病兒童權利: 為了讓突然患病致未能如常上學的兒童獲得父母適切的照顧，包括帶同患病兒童看病，

及時作出妥當替代安排病童在有其他成人陪伴之下留家，甚或者衹是父母在兒童病發當天留在病童身邊好讓病童獲得更

好的實質及心理上的關顧；本組織建議在法定假期之外，給予全職雇員每人每小孩每年三天的照顧病童帶薪休假。為了

防止濫用，本組織會支持制定相關的制約措施，例如必須提供醫生證明，休假衹能支取半薪等。 

 

 

香港兒童權利委員會早於 2002 年就「兒童病人約章」（改編自英國住院兒童福利協會)進行了一個抽樣調查訪問此

約章在香港各院之兒童病房實際落實情況；調查總結下述情況尤其有待改善：- 

1/ 推廣「兒童病人約章」在社會及醫護中的認知和支持 

2/ 嬰幼兒及青少年住院病童基本上還是按病情輕重及病類安置，並未有考慮不同年齡段的兒童在成長過程中有不同的

需要及合理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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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陪伴病童在醫院過夜的家長，亦處於缺乏適當休息及梳洗設施的擠迫環境。 

根據本組織近日的觀察及瞭解，上面提到的三點有待改善的地方，未見明顯改進。雖然本組織明白現在香港醫院受制於

空間極其缺乏，仍呼籲政府儘最大程度地利用空間條件較優越並即將投入服務的香港兒童醫院，在上述二、三點作出適

當的改善。尤其是香港兒童醫院將來作為接收複雜轉介個案的第三層診治中心，可以預見留院的病童天數會較多；所以

上述第二及第三點的改善實在有此必要。 

 

談到完善香港醫療水平以更好達到「病人約章」(包括患病兒童的)提出的水平，其中最大的兩个屏障是醫療人才與空

間。本組織促請政府積極抓緊港澳大灣區發展醫療產業機遇，一方面靈活的解決香港醫生在內地執業問題，另一方面利

用大灣區可以提供極其優越的用地條件，在保證不降低現有醫療服務水平的大前提下，儘量把一些香港現有的檢驗及住

院服務，採用外判或合作形式轉移到在大灣區內的港式醫療機構；以騰空香港有限的土地，優化現有及將來，包括患病

兒童的醫療服務水平。 

 

(i) 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 2016 

(ii) Poverty and Child Health – Royal College of Paediatrics and Child Health, May 2017 

 


